中  华  全  国  律  师  协  会

(2004)律发字第83号


关于号召广大律师事务所积极参加“共筑诚信长城”大型系列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律师协会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及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》，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诚信意识，形成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，加快我国信用体系建设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健康地发展，中央文明办、全国整规办和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出《关于联合开展“共铸诚信”活动的通知》，《通知》要求到2008年我国实现“诚信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在公民中深入人心，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自律师机制明显发挥作用，失信为耻的观念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为绝大多数公民所遵守”的目标。为此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、中外企业信用联盟、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居庸关长城管理处等十八家单位联合发起“共筑诚信长城”大型系列活动，制定诚信公约，并将诚信公约和社会各界代表的签名镌刻于“诚信长城”之上，让“诚信”以史为鉴，以长城为证。活动旨在倡导诚信的代表性和诚信的永恒性，从而推动我国信用体系建设。

诚信是《世界经济发展宣言》的内容之一，“共筑诚信长城”系统活动是对诚信这一道德准则的行业诚信，树立律师行业威信。此次活动是以诚信为主题的公益宣传活动，无需任何费用。各律师协会应尽快将文件下发至各律师事务所，积极组织律师事务所按要求精炼本所诚信理念，填写倡议书，请于12月20日前，将填好的倡议书原件特快专递至全国律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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